宿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共服务清单

	序号
	事项名称
	设  定  依  据
	承办机构
	事项类别

	1
	住房公积金查询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职工、单位有权查询本人、本单位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提取情况，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受委托银行不得拒绝。职工、单位对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有异议的，可以申请受委托银行复核；对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可以申请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重新复核。受委托银行、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5日内给予书面答复。职工有权揭发、检举、控告挪用住房公积金的行为。
	行政审批服务科
	依申请类

	2
	委托按月划转提取公积金归还贷款本息服务
	《安徽省建设厅、省财政厅、中国人民银行合肥中心支行关于住房公积金管理有关问题的指导意见》（建房改〔2005〕263号）：二、加强提取管理,规范提取行为。3.职工偿还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本人及其配偶可按规定每年一次或者分次提取住房公积金账户内存储余额，但每次提取额不得超过当期应还贷款本息额，提前还款的提取额不得超过住房公积金贷款余额。职工按月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可与管理中心签订协议，委托管理中心按约定期将月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划转到指定的个人还款账户。
	行政审批服务科
	依申请类

	3
	账户存储余额复核服务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职工、单位有权查询本人、本单位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提取情况，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受委托银行不得拒绝。职工、单位对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有异议的，可以申请受委托银行复核；对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可以申请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重新复核。受委托银行、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5日内给予书面答复。职工有权揭发、检举、控告挪用住房公积金的行为。
	行政审批服务科
	依申请类

	4
	“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住房公积金领域）
	《关于开通12329住房公积金热线的通知》（建金〔2012〕143号）：三、12329住房公积金热线主要以人工语音方式提供业务咨询、投诉建议、回访调查等基础服务，并根据当地实际情况，以人工语音和自助语音方式，提供业务指南、业务查询、业务受理等扩展服务。
	信息网络管理科
	依申请类

	5
	出具异地贷款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证明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住房公积金异地个人住房贷款有关操作问题的通知》（建金〔2015〕135号）：职工本人或其委托人向缴存城市公积金中心提出申请，缴存城市公积金中心根据职工申请，核实职工缴存贷款情况，对未使用过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或首次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已经结清的缴存职工，出具《异地贷款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证明》。
	行政审批服务科
	依申请类

	6
	全市住房公积金年度报告披露
	《住房城乡建设部 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健全住房公积金信息披露制度的通知》（建金〔2015〕26号）二、明确责任主体。设区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公积金中心）负责披露本地区住房公积金信息。六、规范披露时限。公积金中心的年度报告应于每年3月底前披露。
	财务核算科
	主动服务


